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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13-2023-0001

浙人社函〔2023〕9号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
《人力社保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

事项清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工作

要求，推进包容审慎监管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激发市场活力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等

法律法规规定，按照“过罚相当”和“处罚与教育相结合”原则，

我们制定了《浙江省人力社保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

单》，自 2023年 3月 1日起施行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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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浙江省人力社保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
2.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实施流程图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3年 1月 1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附件 1

浙江省人力社保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适用条件 相关法律条文

1

对职业中介机构未
按规定退还中介服
务费的行政处罚

330214039000

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1.初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；
2.涉案金额 500元以下；
3.及时主动退还，危害后果轻微。

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第七十三条 职业中介机
构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，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
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，由劳动保障
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2

对职业中介机构违
反服务台账有关规
定的行政处罚

330214041000

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1.初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；
2.经营时间不超过 6个月；
3.及时主动整改，危害后果轻微。

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第七十二条 职业中介机
构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，未建立服务台账，或虽
建立服务台账但未记录服务对象、服务过程、服务结果
和收费情况的，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可处
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3

对职业中介机构为
无合法证照的用人
单位提供职业中介
服务的行政处罚

330214038000

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1.初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；
2.没有违法所得；
3.及时主动整改，危害后果轻微。

《就业促进法》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职业中介
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，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
职业中介服务，伪造、涂改、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的，
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；有违法所
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
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职业中介许可证。

4

对职业中介机构未
明示职业中介许可
证、监督电话的行政
处罚

330214040000

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1.初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；
2.及时主动整改，危害后果轻微。

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第七十一条 职业中介机
构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，未明示职业中介许可证、
监督电话的，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可处以
一千元以下的罚款；未明示收费标准的，提请价格主管
部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处罚；未明示营业执照的，提请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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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代码 适用条件 相关法律条文

5

对经营性人力资源
服务机构未按规定
在服务场所明示有
关事项的行政处罚

330214073001

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1.初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；
2.及时主动整改，危害后果轻微。

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第四十四条 未按照本条例
第三十二条规定明示有关事项，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三
条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账，未按照本
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的，由人力
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5000
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违反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的，
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。

6

对经营性人力资源
服务机构未按规定
建立健全内部制度
或保存服务台账的
行政处罚

330214073002

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1.初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；
2.及时主动整改，危害后果轻微。

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第四十四条 未按照本条例
第三十二条规定明示有关事项，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三
条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账，未按照本
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的，由人力
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5000
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违反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的，
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。

7

对职业介绍机构、职
业技能培训机构或
职业技能考核鉴定
机构违反国家有关
职业介绍、职业技能
培训或职业技能考
核鉴定规定的行政
处罚

330214018000

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1.初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；
2.没有违法所得；
3.及时主动整改，危害后果轻微。

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职业介绍机
构、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违反
国家有关职业介绍、职业技能培训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
定的规定的，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
所得，并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
吊销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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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实施流程图

发现违法线索

立案

判断是否属于《不

予处罚事项清单》

情形

向当事人指出违法行
为、宣传相关法律法
规，提出整改要求，并
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

立即改正 当事人是否

按期改正

作出不予处罚决定

结案

依法实施

行政处罚
否

是

是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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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3年 1月 16日印发


